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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开〕
石城管函〔26〕号
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
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139号提案

答复的函
汤学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源头清理整治城区小广告，长效常态巩固创文成果的建议》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及时开展“上门”查处工作。为巩固文明城市成果，县城市管理局加大了对城区小广告的排查清理力度，根据小广告上提供的信息进行“上门”查处，对其行为进行教育、整改，严重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2022年以来，共实施“上门”查处7起，行政处罚5起，现场收缴小广告3000余份，现场清理小广告420起。

设立举报投诉电话。我局在智慧城管中队（数字城管中心）设立了举报投诉电话0871--67787697，工作人员12小时值守接听，及时接收市民的举报、投诉，同时接收市网格中心派遣到我局来自“12345”、“12319”的举报投诉等事项，为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监督、扩大监督面提供平台。

采取疏堵结合措施，有效管控小广告投放。经向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征询，“一部手机办事通”APP是省人民政府和建设银行开发，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政务服务的移动终端应用，办事人通过身份验证登录后，即可一站式办理公安、住建、司法、税务、医保、人社、民政等多个部门的业务。小广告是属于商业性，是一种不法行为，不能在政府官方网上做宣传。
当前，通过引入第三方企业，在县城范围规划区域设置信息发布栏13块，公交车停靠站广告展位96个，灯箱广告位42个，果皮箱广告位716个，为市民提供多方位广告投放资源，便于市民进行广告宣传，同时由第三方投资企业配合我局对城区内的小广告进行清理清除，形成治理常态化管理。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局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昆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加大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同时协调石林融媒、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网对违规投入小广告查处情况行曝光，起到以案示法，以儆效尤的效果。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事业的热心关注，也欢迎您一如既往地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联系人及电话：毕俊波  0871-67786995）

附：《石林彝族自治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对石林县第十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139号提案的协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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